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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万林（公民身份号码：413026197901098864）、河南省
固始县第二航运公司：

2019 年 5 月 12 日，姚万林未取得驾驶机动船舶适任证
书，驾驶“豫信货 13278”货船在长江枝江段七星台水域发生
触礁事故，导致货船所载 628.95 吨二元复合肥进入长江水体
造成污染。经海事部门认定，姚万林和货船经营人河南省固
始县第二航运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均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经法定机构评估，628.95 吨二元复合肥造成长江水生态
环境损害数额约为 11625635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1235 条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局代表宜昌市人民政府向
姚万林和河南省固始县第二航运公司发起生态环境损害索赔

（索赔金额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评估费
85000 元、公告费 2000 元）。

请上述单位和个人迅速与我局磋商赔偿事宜，否则我局
将代表宜昌市人民政府提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主张合法
权益。

联系人：黄恩 联系电话 13908600136，0717-6447895
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胜利四路 48号
特此公告。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5月9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公告我的帮扶故事

用心检查排口 以步丈量江岸
◆刘木伟

2019 年 12 月，我有幸参加
了生态环境部组织的长江入河
排污口排查帮扶，按照“遥感航
拍+人工复核”的模式，徒步排
查了四川省南充市阆中段嘉陵
江入河排污口。

在对入江口一座拦水坝下
游检查时，堤侧一处溪水颜色
与周边水域有差异，立即引起
了我们的警觉。进一步向上游
排查发现，泾渭分明的现象逐渐
明显，最终在溪低坝侧发现存在裂
缝排口，有色污水正不断涌出。我
们判定并上报该排口为入嘉陵江
水质超标的新污染源，并指导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立即对问
题隐患进行了整改。

为排查任务区段的所有排
口，我们坚持可疑区域多查一
段，可疑点位多做一次快检。3
个排查组每天都工作到夜深人
静才归驻地。帮扶期间，我们用
脚步丈量长江，人均排查约 50
公里。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饶市
生态环境局

投稿请下载中国环境APP

◆本报记者陈媛媛

因铁路距离过近，噪声、振动及辐射等环境污染侵犯了宅基地安全，
扰乱了原本安静的生活，家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大安村委会
三加村的张某清将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一审、二审法院判定，因张某清未能提供侵权证据，不予支持起诉。
明明自家房屋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日夜承受着风驰电掣而过列车
干扰，却无法维权，这让做了一辈子农民的张某清愤怒。

“一审、二审法院关于张某清承担不能举证责任的认定，存在错误。”
近期，再审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之前判决予以了纠正。

噪声污染缺乏证据佐证，不予支持

2015 年 12 月，西环铁路建成通车运营后，列车行驶产生的噪声、振动
及辐射，造成次生环境污染，严重侵害了张某清的合法权益。

张某清委托专业测量公司经实地测量，报告结果显示：高铁轨道距张
某清宅基地围墙水平距离仅为 5.24 米，距房屋水平距离为 13.045 米。按
照《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项关于“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
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道路两用
桥)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村镇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 15 米，其他铁
路为 12米”之规定，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涉嫌侵权。

2018 年 5 月，张某清以该铁路距离过近致危害居住安全为本因，环境
污染（噪声、振动及辐射）为派生侵害，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认为，张某清应当就对其居住范
围内存在噪声污染的侵权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受到专业技术
能力及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张某清只提供了铁路距离照片、列车行驶经
过他家宅基地路段的视频、列车行车时刻表等证据，但缺少噪声等环境污
染的证据。

在律师的建议下，张某清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鉴定申请书》，申请对
高铁运行途经涉案地段所产生的噪声、振动、辐射的数值、强度等方面进
行证据测取及距离测量、核实。一审法院因委托事项无法进行，终结了鉴
定工作。

海南铁路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西环铁路建设、营运符合环保要求。
据此，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张某清的诉讼请求。

张某清不服，申请再审。

无法举证证明损害后果，怎么办？

再审法院认为，噪声、振动、电磁辐射污染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水、大
气、土壤等环境介质污染形式，主要通过声音、振动、电磁波等无形的能量
形态，对环境介质造成直接影响，进而对生存环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
成损害，也可以不通过环境介质而直接对人、动植物或者生态环境造成损
害，此类纠纷属于能量污染案件。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划定是保护铁路运输安全的需要，同时具有
保护铁路沿线居民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功能。列车运行产生的能
量污染，法定安全距离内的能量污染要远大于法定安全距离，铁路线路安
全保护区虽然不能隔离列车运行产生的所有能量损害，但可以将负面影
响降低到合理范围。”再审判决书显示。

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仅规定有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由，未规定
振动、电磁辐射污染责任纠纷及能量污染纠纷案由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
的诉请，本案应适用三级案由，界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既然是纠纷，举证责任就不能只由一方承担。
再审法院认为，位于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居民提起的列车能量污

染侵权案件，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损害证明标准上应当与位于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外居民提起的同类案件有所区别，即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居民因能量污染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其提供的证据只要能够初步证明
存在能量污染损害，即可认定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
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证明责任。海南铁
路公司同样须承担相应证明责任。

鉴于张某清在原址重新修建房屋，其没有基于变化的事实变更诉讼
请求，再审法院认为，张某清主张的房屋搬迁安置费用，缺乏相应的事实
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若张某清之后可提供相关房屋的损失或身体损害
证明，可依法另行诉讼主张。

针对能量污染损害事实的鉴定，往往存在鉴定机构选择困难、鉴定时
间长、鉴定费用高等问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武建华认为，并不是
所有涉及环境污染的案件均需以鉴定意见作为案件审判的依据，对于非
重大能量污染侵权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实地调查、征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意见等方式，确定损害事实，酌定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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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木钟兆盈 贾宇清

工业废气扰民一直是环境
民生领域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由于气体易流动、易挥发、扩散
面广等特性，传统人工检查的
方法，不仅耗费大量人力和精
力，还面临异味来源排查取证
难的问题。常常因为污染源距
离较远，连续排查数天都毫无
进展，难以精准、快速锁定污染
源，就算好不容易找到了污染
源，检查人员到了现场异味却
消散了，因而废气异味排查治
理的效率低下。

如 今 ，在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临
平区，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有了
对付这一难题的“黑科技”，坐
在车里逛一圈，就能精准找到
废气污染源头。前不久，杭州

市生态环境局临平分局利用这
一“黑科技”，成功破获了一起
生态环境违法案件。

某居民小区周边时常
飘浮异味

近 日 ，杭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临平分局多次接到群众投诉，
反映某小区周边经常能闻到异
味 ，严 重 影 响 居 民 的 日 常 生
活。居民怀疑是小区东侧的一
家企业排放废气所致。

接 到 举 报 后 ，临 平 分 局 高
度重视，决定开展小区周边涉
气企业大排查。

该 小 区 位 于 工 业 园 区 附
近，周边企业数量众多、类型复
杂。如果单靠鼻子闻、耳朵听、
眼睛看，费时费力不说，能否精
准快速找到污染源都是问题。

幸亏临平分局已经引进了
有机废气（VOCs)走航监测这一
技术，对付这种来路不明的废
气异味，正是它的用武之处。

走 航 监 测 ，简 而 言 之 就 是
通 过 一 辆 安 装 了 有 机 废 气

（VOCs)及 常 规 参 数 监 测 仪 的
车 辆 ，在 车 辆 行 进 路线上对周

边 废 气 污 染 物 进 行 动 态 实 时
监测。一旦发现污染物，指标
就异常升高，即可精准锁定污
染源。

结合GPS和污染因子
浓度网格化走航

临平分局执法人员在初步
勘察周边环境并结合日常掌握
的重点涉气企业情况后，将走
航区域划分为若干网格，开展
网格化走航。结合 GPS 和污染
因子浓度绘制走航区域的污染
地图，全面、快速、精准掌握废
气污染因子的整体分布情况，
并逐步缩小排查包围圈。

终 于 ，当 走 航 车 辆 经 过 某
企业附近时，走航监测系统显
示 某 涉 气 污 染 物 指 标 明 显 升
高。走航监测人员随即进入企
业内部对该企业工艺废气有组
织排放口进行人工采样监测。
经环境监测发现，该排放口人
工采样监测污染物与厂区外部
走航监测浓度异常污染物类别
一致，可基本断定厂外废气污
染物来自该家企业。

发 现 该 情 况 后 ，临 平 分 局

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可疑企业开
展了全面排查。

该企业主要从事木质家具
制造，主要涉气工艺为喷漆工
艺。在检查中发现，企业喷漆
过程中喷漆房未密闭，车间内
有较重油漆异味。

执法人员随即查看企业废
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该企业有机废气经水帘机
收集后至楼顶“水喷淋+过滤棉
过 滤 +活 性 炭 吸 附 ”处 理 后 排
放。表面看该套废气处理设施
运行并无异常，但究竟是什么
原因导致走航监测系统显示异
常呢？

为 进 一 步 摸 清 背 后 的 原
因，执法人员到楼顶逐个打开
企业的活性炭箱，竟发现活性
炭箱内有一半的箱体没有活性
炭填充，活性炭装置偷工减料，
甚至形同虚设。

此 时 ，所 有 谜 团 便 解 开
了。因涉嫌违反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的相关规定，生态环境部
门 立 即 对 该 企 业 进 行 立 案 调
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之中。

污染处理原料偷工减料 作业时喷漆房未密闭

临平运用走航监测锁定污染源

防污降噪
典型案例

执法一线


